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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止樓宇維修工程防止樓宇維修工程防止樓宇維修工程防止樓宇維修工程「「「「圍標圍標圍標圍標」」」」    

香港測量師學會建議成立香港測量師學會建議成立香港測量師學會建議成立香港測量師學會建議成立「「「「樓宇維修工程監管局樓宇維修工程監管局樓宇維修工程監管局樓宇維修工程監管局」」」」    
 

近年私人樓宇維修工程量日趨增加，此乃因為公眾增加關注樓宇適時維修的重要

性，以及屋宇署於 2012 年推行樓宇及窗戶強制檢驗計劃有關。與此同時，樓宇維

修工程的「圍標」問題亦引起社會廣泛關注。在這些有關「圍標」的投訴及爭抝個

案當中，所帶出的投訴及爭抝包括天價維修費、不合理的後加工程、劣質建築工程

顧問服務及施工質素、刑事恐嚇等。這些現象反映樓宇維修工程市場的部份服務提

供者，包括建築顧問公司及承建商，出現失控及良莠不齊的情況，令廣大小業主蒙

受經濟損失。 

 

歸根究底，本會認為「圍標」問題有以下原因： 

（一） 現有法制對樓宇維修工程市場的服務提供者欠缺中央機制監管； 

（二） 大部份小業主對建築行業及樓宇維修工程缺乏相關知識； 

（三） 小業主在挑選合適建築顧問公司及承建商過程出現困難； 

（四） 現時樓宇維修工程水平及質量欠缺清晰指標。 

 

現時大眾市民雖然可於屋宇署網站搜尋認可人士、註冊結構工程師及註冊檢驗人員

的個人資料，但實際上小業主或法團並不會直接委聘個別建築專業人士，而是委聘

建築顧問公司提供相關顧問服務。但在目前的法律框架下，卻沒有任何機制或法例

監管該些建築顧問公司的人員及所提供的服務。在沒有規管的情況下，我們不難發

現有些認可人士甚至同時受聘於多間顧問公司為其提供服務。同樣情況亦發生在樓

宇維修工程的承建商，在欠缺法例監管及註冊制度的情況下，大眾市民對於選擇合

適承建商及瞭解其背景均遇上極大困難。 

 

政府為大眾市民在如何委聘合適的顧問及承建商的指引上，一直處於較被動的角

色。大多數小業主既沒有相關專業知識，亦無法獲得政府提供有關建築顧問公司和

承建商的資訊，因此在進行維修及保養工程時可能遇上「圍標」而蒙受經濟損失。

現時由半官方機構香港房屋協會及市區重建局為舊樓業主提供的技術支援，無論在

程度上及質量上亦可能有所不同，此乃由於半官方機構是用第三者角色為維修工程

提供意見，在私人樓宇顧問及維修工程合約執行上並沒有法定權力干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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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測量師學會（下稱「學會」）建議政府賦予權力予專責的法定監管機構，並訂

立法律框架，以進行監控和監察有關樓宇維修工程行業的服務提供者。學會建議設

立「「「「樓宇維修工程監管局樓宇維修工程監管局樓宇維修工程監管局樓宇維修工程監管局」」」」，監管局可作多方面監察，主要職責和角色可分以下三

方面： 

 

（一） 監察行業服務提供者所提供之服務，包括成立建築顧問公司和承建商的 

  註冊制度； 

（二） 訂立實務標準及行業指引，以確保及提升業界的服務水平及工程質量； 

（三） 與其他政府部門合作，在香港推廣良好樓宇維修文化。 

 

--完--  關於香港測量師學會  香港測量師學會是香港唯一的測量專業組織，成立於 1984 年，截至 2014 年 8 月 1 日，會員人數達8,927 人，其中專業會員佔 6,049。學會的工作主要是制訂專業服務的標準，包括制訂專業守則、釐訂加入專業測量師行列的要求，培訓及考核專業資格，透過持續專業進修以增進會員專業技能。  學會在政府訂定政策方面擔當重要的諮詢角色，並十分關注影響測量專業的事務。我們曾向政府提供的意見包括樓宇僭建問題、樓宇安全運動、物業管理問題、城市規劃及發展策略、建築質素和房屋問題，並就樓宇面積的量度標準發出指引。  詳情請瀏覽官方網頁：http://www.hkis.org.hk。  傳媒查詢，請聯絡： 香港測量師學會 傳訊經理 譚詠欣 電話：+852 2526 3679 傳真：+852 2868 4612 電郵：media@hkis.org.hk                   



 

附件一附件一附件一附件一    

香港測量師學會建議的香港測量師學會建議的香港測量師學會建議的香港測量師學會建議的    

樓宇維修工程監管局概覧樓宇維修工程監管局概覧樓宇維修工程監管局概覧樓宇維修工程監管局概覧    

  

成立目的成立目的成立目的成立目的    （一） 監察行業服務提供者 

（二） 訂立實務標準及行業指引 

（三） 教育及推廣樓宇維修的重要性 

 

功能功能功能功能    （一） 制定建築顧問公司及承建商的註冊制度及名單，並為 

該名單訂立申請／剔除條件 

（二） 定期制定及審視實務標準及行業指引並核實名單內的 

服務提供者達到標準並通告相關政府部門 

（三） 制定上訴機制 

（四） 制定紀律處分機制 

（五） 統領相關政府部門合作，教育及推廣良好樓宇維修文化 

（六） 委任糾紛調解員處理樓宇維修工程合約糾紛 

（七） 處理投訴個案 

 

架構架構架構架構    （一） 註冊委員會 

（二） 技術委員會 

（三） 上訴委員會 

（四） 紀律委員會 

（五） 推廣及教育委員會 

（六） 委聘糾紛調解顧問委員會 

（七） 秘書處 

 

監管局成員監管局成員監管局成員監管局成員    （一） 香港測量師學會 

（二） 香港建築師學會 

（三） 香港工程師學會 

（四） 相關政府部門代表 

（五） 其他樓宇維修從業的相關專業學會／組織 

（六） 其他社會人士代表 


